
高安市供销合作社2018年部门
预算草案编制说明

一、主要职责

高安市供销合作社是主管全市供销合作社工作的主管部门，主要职责是：1、深化供销社改革，基本构建起“四大新型体系”：上下贯通、整体协调、服务高效的新型治理体系；综合性、规模化、可持续的新型为农服务体系；自主经营实体、为农服务载体、合作经济联合体相结合的新型基层组织体系；纵合横联、生态现代、管理科学的新型社有企业运营体系。2、承担市委、政府委托的任务。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社员和供销合作社的意见与要求，维护其合法权益，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；3、创建联合社治理体系、为农服务新体系、基层组织新体系、社有企业经营服务新体系。搭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、城乡流通服务平台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平台、农村电子商务服务平台、合作金融服务平台；4、监督、管理和运营社有资产，建立健全社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激励和责任追究制度，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，享有出资人权益。
二、2018年主要工作任务
1、按照国务院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》要求和省委省政府、宜春市委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》，基本构建起“四大新型体系”，努力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，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和桥梁和纽带。
2、按照宜春市委宜发[2016]22号《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深化供销社改革，成立高安供销社有资本投资公司和高安供销企业集团。搞好为农服务公司、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及直接面向生产生活服务网点建设。
3、争项引资，利用网络做好服务“三农”。抓好新街中心供销社建设和新街农资配送中心仓库改建工程，落实华林商贸中心招商工作，使之旱日发挥效益。
4、继续做好信访维稳工作，确保平安祥和，构建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，实现和谐发展。

5、努力完成市委、市政府赋予的各项中心工作任务，为建设全省强市作出新的贡献。继续做好供销社各项工作，争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全面关心、支持。

三、基本情况

高安市供销合作社编制人数39人，全额拨款事业编制。实有人数23人，其中：在职人数23人，包括事业执行公务员人员10人、全额事业人员13人；离休人员1人；退休人员34人。

四、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 (一)预算收入情况

2018年高安市供销合作社收入预算总额为295.39万元，其中：经费拨款收入255.54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86.5%；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31.43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.7%。上年财政拨款结转8.42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2.8%。
（二）预算支出情况

2018年市供销合作社支出预算总额为295.39万元。其中：

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295.3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95.75万元，日常公用支出80.42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.22万元。
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：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9.2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7.6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.57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5.8%；住房保障支出19.53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.6%。
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195.7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总额的66.3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80.4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总额的27.2%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.2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总额的6.5%。
（三）经费拨款支出安排情况

    2018年高安市供销合作社经费拨款支出预算286.97万元，占预算支出总额的97.15%。具体情况是：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0.86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76.96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.57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16.23%；住房保障支出19.54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6.81%。 
五、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增减情况说明

2018年高安市供销社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9万元，较上年预算减少0.3万元，下降3.23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9万元，较上年预算减少0.3万元，下降3.23%。
